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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无废城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为引领，构建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

量和资源化利用。绍兴市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十四五”

期间将在试点基础上，将全域“无废城市”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结

合起来，高效率解决固体废物问题，推动“无废社会”形成，助

推“碳达峰、碳中和”。

为持续推动量大面广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促进建筑垃圾

再生产品规范应用，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同时减少对矿产资源的

开采，降低碳排放量，实现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目标，绍兴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指导

意见》等文件要求，成立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结合绍兴市的实际情况，参考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国内外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了《再生混凝土应用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

本指南共分八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和符号；3
基本规定；4材料；5设计；6生产与运输；7施工；8检查与验收。

本标准由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绍兴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共同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将意见或有

关资料寄送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 288号，邮编：312000，
邮箱：57763696@qq.com，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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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护生态环境，降低碳排放，实现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

规范再生混凝土在建设工程上的应用，做到安全适用、质量可靠、

经济合理、技术先进，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绍兴市建设工程用再生混凝土及其构件的制

备、设计、施工和验收。

1.0.3 再生混凝土应用除符合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

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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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与 符 号

2.1 术 语

2.1.1 再生粗骨料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由建（构）筑废弃物中的混凝土和石等加工而成，用于配制

混凝土，且粒径大于 4.75mm的颗粒。

2.1.2 再生混凝土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使用再生骨料配制而成的混凝土，本指南指仅使用再生粗骨

料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2.1.3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replacement ratio of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再生粗骨料占总粗骨料总质量的百分比。

2.1.4 附加用水量 additional water content
考虑再生粗骨料吸水率较大而增加的再生混凝土拌合用水的

质量。

2.1.5 净用水量 net water content
不包括再生粗骨料所含水质量的再生混凝土拌合用水的质量。

2.1.6 拌合总用水量 total mixing water
再生混凝土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之和。

2.1.7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 fresh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使用再生粗骨料配制而成的尚未凝结硬化的塑性状态拌合物。

2.1.8 预拌再生混凝土 ready-mixed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在搅拌站(楼)生产的、通过运输设备送至使用地点的、交货时

为拌合物的再生混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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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 号

fck、fc —— 再生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轴心抗压强度设

计值；

ftk、ft —— 再生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轴心抗拉强度设

计值；

fcu，k —— 再生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Ec —— 再生混凝土弹性模量；

�� —— 再生混凝土强度折减系数；

Gc —— 剪切变形模量；

vc —— 泊松比；

M —— 弯矩设计值；

α1 —— 再生混凝土受压区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与再生混凝

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x —— 再生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Es —— 钢筋弹性模量；

�cu —— 再生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b —— 构件截面宽度；

h0 —— 构件截面有效高度；

fy —— 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As —— 纵向钢筋受拉面积；

N —— 轴向压力设计值；

φ ——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

A —— 构件截面面积；

f’y —— 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

A’s —— 构件受压区域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V —— 剪力设计值；

αcv —— 再生混凝土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系数；

λ —— 剪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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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v ——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Asv1 —— 单肢箍筋的截面面积；

s ——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fyv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 —— 荷载长期作用下再生混凝土构件裂缝、变形附加增

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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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被污染或腐蚀的建筑垃圾不得用于制备再生粗骨料。再生

粗骨料和再生混凝土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

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

3.0.2 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和应用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安全和环

保的规定。

3.0.3 本技术指南不适用于预应力结构和严酷环境（如氯盐、硫

酸盐侵蚀环境）下的再生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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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再生粗骨料

4.1.1 再生粗骨料按性能要求可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4.1.2 再生粗骨料按粒径尺寸分为连续粒级和单粒级。连续粒级

分为 5mm~16mm、5mm~20mm、5mm~25mm和 5mm~31.5mm四

种规格，单粒级分为 5mm~10mm、10mm~20mm和 16mm~31.5mm
三种规格。

4.1.3 再生粗骨料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4.1.3的规定。

表 4.1.3 再生粗骨料颗粒级配

公称粒径，mm
累计筛余，%

方孔筛筛孔边长，mm
2.36 4.75 9.50 16.0 19.0 26.5 31.5 37.5

连续

粒级

5~16 95~100 85~100 30~60 0~10 0
5~20 95~100 90~100 40~80 - 0~10 0
5~25 95~100 90~100 - 30~70 - 0~5 0
5~31.5 95~100 90~100 70~90 - 15~45 - 0~5 0

单粒

级

5~10 95~100 80~100 0~15 0
10~20 95~100 85~100 0~15 0
16~31.5 95~100 85~100 0~10 0

4.1.4 再生粗骨料的微粉含量、泥块含量、吸水率、压碎指标、

表观密度、空隙率、针片状颗粒含量、坚固性应符合表 4.1.4的规

定。

表 4.1.4 再生粗骨料性能要求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微粉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3.0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5 ＜0.7 ＜1.0
吸水率（按质量计）/% ＜3.0 ＜5.0 ＜8.0

压碎指标/% ＜12 ＜20 ＜30
表观密度/（kg/m3） ＞2450 ＞2350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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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空隙率/% ＜47 ＜50 ＜53
针片状颗粒（按质量计）/% ＜10

坚固性（按质量计）/% ＜5.0 ＜10.0 ＜15.0

注：坚固性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再生粗骨料经 5次循环后的质量损失。

4.1.5 再生粗骨料有机物、硫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杂物含量

应符合表 4.1.5的规定。

表 4.1.5 再生粗骨料有机物、硫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杂物含量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有机物含量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折算成 SO3，按质量计）/% ＜2.0
氯化物含量（以氯离子含量计）/% ＜0.06

杂物含量（按质量计）/% ＜1.0

4.1.6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由再生粗骨料制备的试件无裂缝、

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象，膨胀率应小于 0.10%。

4.2 其他材料

4.2.1 再生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再生混凝土所用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

泥》GB 175的要求。当采用其他品种的水泥时，其性能指标必须

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不同水泥不得混合使用；

2 水泥进场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进行复检的项目及复检

批量的划分应按《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执行。

4.2.2 再生混凝土所用天然骨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天然粗骨料、细骨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

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的规定；

2 天然骨料进场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并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的规定按

批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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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再生混凝土拌和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

准》JGJ 63的要求。

4.2.4 再生混凝土中掺加的粉煤灰、矿渣粉、硅粉等矿物掺合料，

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及浙江省建设工程标准《混凝土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程》

DB33/T 1013-2016的有关规定。

4.2.5 再生混凝土所用的外加剂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再生混凝土所用的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混

凝土外加剂》GB 8076、《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C/T 474、《混

凝土防冻剂》JC/T 475、《混凝土膨胀剂》GB/T 23439的要求；

2 外加剂进场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对进场外加剂应按批

进行复检，复检项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

术规范》GB 50119的规定，复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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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再生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确定。

5.1.2 再生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尺寸效应换算系数按普通混

凝土取值。

5.1.3 本指南再生混凝土强度等级包括：RC15，RC20，RC25，
RC30，RC35，RC40，RC45，RC50。

条文说明：

当设计 RC50 以上强度等级的再生混凝土时应通过试验对其

结果作出可行性评定，并应经专项技术论证。

5.1.4 Ⅰ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Ⅱ类

再生粗骨料宜用于配制 R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Ⅲ类再生

粗骨料可用于配制 R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不宜用于配制

有抗冻性要求的混凝土。

5.1.5 当采用Ⅰ类再生粗骨料配制再生混凝土用于建设工程时，

其性能指标、设计、生产与运输、施工与质量验收按普通混凝土

规定执行。当采用Ⅱ、Ⅲ类再生粗骨料配制再生混凝土用于建设

工程时，其性能指标、设计、生产与运输、施工与质量验收按本

指南规定执行。

5.2 再生混凝土性能指标

5.2.1 仅掺用Ⅰ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其强度取值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执行。

5.2.2 掺用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其轴心抗压强

度标准值 fck、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tk、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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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t，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取值并乘以再生混凝土强度折减系数��后采用。

5.2.3 再生混凝土强度折减系数��按表 5.2.3取用。

表 5.2.3 再生混凝土强度折减系数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30 50 70 100
再生混凝土强度折减系数�� 0.95 0.92 0.89 0.85

条文说明：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介于 30%~100%之间时，��按线性内插法

取用。

5.2.4 仅掺用Ⅰ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其弹性模量 Ec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采用。掺用Ⅱ类、

Ⅲ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弹性模量 Ec宜通过试验确定；缺乏

试验资料时，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为 30%、50%、70%、100%的再

生混凝土弹性模量可按表 5.2.4采用。

表 5.2.4 再生混凝土的弹性模量（×104MPa）

强度等级 RC15 RC20 RC25 RC30 RC35 RC40 RC45 RC50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30% 1.98 2.30 2.52 2.70 2.84 2.93 3.02 3.11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50% 1.92 2.23 2.44 2.61 2.75 2.84 2.92 3.01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70% 1.85 2.15 2.36 2.58 2.66 2.74 2.83 2.91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100% 1.76 2.04 2.24 2.40 2.52 2.60 2.68 2.76

条文说明：

当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介于上述取代率之间时，再生混凝土弹

性模量可采用线性内插法确定。

5.2.5 再生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Gc可按对应弹性模量值的 40%
采用，再生混凝土泊松比 vc可按 0.2采用。

5.2.6 再生混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比热容和导热系数宜通过

试验确定；当缺乏试验资料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和《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有

关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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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再生混凝土结构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和环境类别进行耐久

性设计。

5.2.8 仅掺用Ⅰ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结构的适用环境、设

计使用年限和采取的措施可与普通混凝土结构一致。

5.2.9 掺用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结构及构件设计

使用年限不应超过 50年，采取的耐久性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5.2.10 掺用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房屋结构应用的

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层和高层再生混凝土房屋结构宜在一类、二类环境中应

用，不宜在三类环境中应用，不得在四类、五类环境中应用；

2 低层再生混凝土房屋结构宜在一类、二类环境中应用，可

在三类环境中应用，不得在四类、五类环境中应用。

5.2.11 掺用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的结构用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

基本要求宜符合表 5.2.11的规定。

表 5.2.11 结构用再生混凝土耐久性基本要求

环境等级 最大水胶比 最低强度等级 最大氯离子含量（%） 最大碱含量（kg/m3）

一 0.60 RC25 0.30 不限制

二
A 0.55 RC30 0.20

3.0
B 0.50 RC35 0.15

三
A 0.45 RC40 0.15
B 0.40 RC45 0.10

注：1 氯离子含量系指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

2 素再生混凝土构件的水胶比及最低强度等级的要求可适当放松；

3 当使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对再生混凝土的碱含量可不做限制。

5.2.12 再生混凝土结构用钢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5.2.13 再生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根据构件类别、环境类别以及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等情况确定，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再生混凝土

结构技术标准》JGJ/T 443进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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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3.1 再生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经济合理，满足混凝土和易性、

强度和耐久性的要求，且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规程》JGJ 55的相关规定。

5.3.2 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再生混凝土应采用质量法进行配合比设计计算；

2 总用水量应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之和；

3 净用水量宜根据坍落度和粗骨料最大粒径按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确定。

条文说明：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相较于附加水为再生粗骨料饱和面干吸

水率的再生混凝土，当附加水为再生粗骨料饱和面干吸水率 75%
时，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增大 4.8%~17.7%，动弹性模量提高

1.90%~6.09%，毛细吸水系数降低 6.6%~21.2%，氯离子扩散系数

降低 16.1%~46.9%，碳化深度降低 27.8%~82.8%，因此附加用水

量宜按再生粗骨料饱和面干吸水率的 75%计算，可以采用附加水

或预湿的方式添加，实际试配过程中可根据再生粗骨料品质调整

附加用水量。

5.3.3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在满足施工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

较小的坍落度，运输时间为 2小时以内的泵送再生混凝土拌合物

坍落度设计值不宜大于 220mm。

5.3.4 再生混凝土制备后应检测其坍落度、坍落扩展度、凝结时

间等技术指标，确保拌合物工作性能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

5.4 再生混凝土构件

5.4.1 再生混凝土正截面受弯构件在设计计算时，应满足下列基

本假定：

1 截面平均应变应保持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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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钢筋应力取钢筋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且不应大于其

强度设计值，受拉钢筋的极限拉应变应取 0.01；
3 不考虑再生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5.4.2 材料选择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长度与普通混凝土中的一致；

2 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的最小配筋率；箍筋的配箍率不应小

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的最小配

箍率。最小配筋率和最小配箍率应满足可靠度的要求；

3 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可采用 HRB400、HRB500、HRBF400、
HRBF500、HRB335、RRB400、HPB300钢筋；

4 箍筋宜采用 HRB400、HRBF400、HRB335、HPB300钢筋。

5.4.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可按下式计算：

 1 0 02
c y s s

xM f bx h f A h a         
 

（5.4.3-1）

sysyc AfAfbx  ''f1 （5.4.3-2）

式中：M—— 弯矩设计值；

α1 —— 再生混凝土受压区矩形应力图的应力值与混凝土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的比值；

fc —— 再生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 5.2.1~5.2.3取
值；

x—— 再生混凝土受压区高度， 0bx h ， b 为矩形应力图

形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
  
1

1 /b
y s cuf E






，β1为系数，Es为钢

筋弹性模量，εcu为再生混凝土极限压应变；

b，h0 —— 构件截面宽度和截面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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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 ， sA —— 构件受拉区域纵向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和面

积；

yf ， sA —— 构件受压区域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和面

积。

条文说明：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再生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受弯构件

有相似的受力阶段和破坏特征。本标准采用等效矩形应力图形，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计算方法，

对再生骨料混凝土，εcu = 0.003，α1 = 1，β1 = 0.78。

2 正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可按下式计算：

 c0.9 y sN f A f A    （5.4.3-3）

式中：N—— 轴向压力设计值；

φ ——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稳定系数；

fc —— 再生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

5.2.1~5.2.3取值；

A—— 构件截面面积；

f ’y ——纵向钢筋抗压强度设计值，取值小于等于

400Mpa；
A’s ——构件受压区域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因为构件

轴心受压，即为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

3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式计算：

0 0
sv

t yvcv
AV f bh f h
s

  （5.4.3-4）

式中：V—— 剪力设计值；

αcv —— 再生混凝土斜截面受剪承载力系数，对于一般

受弯构件取 0.7，对集中荷载作用下（包括作用有多种荷载，其中

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所产生的剪力值占总剪力的 75%
以上的情况）的独立梁，取 1.75/(λ+1)，λ为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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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 再生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按 5.2.1~5.2.3取值；

Asv ——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Asv = nAsv1，此处 n为在同一截面内箍筋的肢数，Asv1为单肢箍筋的

截面面积；

s——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箍筋间距；

fyv —— 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

4 偏心受压、轴心受拉、偏心受拉、受扭、局部受压、受冲

切等工况下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相关公式进行计算。

5 地震作用下的再生混凝土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在极限承

载力的基础上乘以一个调整系数。系数的取值参见国家标准《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的表 5.4.2。
5.4.4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再生混凝土抗裂验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的有关公式验算。

2 裂缝宽度验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相关公式验算，其中再生混凝土强度指标根据本指南规

定的数值取用，裂缝宽度在按标准计算值的基础上，乘以荷载长

期作用下再生混凝土构件裂缝、变形附加增大系数，其值可按

表 5.4.4采用。

表 5.4.4 裂缝、变形附加增大系数

再生粗骨料类型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30 50 70 100
I类再生粗骨料 1.00

II、III类再生粗骨料 1.03 1.05 1.07 1.10
II、III类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为 30%~100%时，按线性插值法计算。

3 受弯构件挠度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有关公式验算，包含初始挠度和荷载长期作用徐变挠度

在内的总挠度。仅掺用Ⅰ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构件的正常

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应与普通混凝土构件一致。掺用Ⅱ类、Ⅲ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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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粗骨料的钢筋再生混凝土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中应考

虑再生混凝土强度折减系数和荷载长期作用下再生混凝土构件

裂缝、变形附加增大系数。再生混凝土弹性模量按本指南规定

数值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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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与运输

6.1 一般规定

6.1.1 再生混凝土工程应采用预拌混凝土。

6.1.2 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和现行行业标准《预

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以及浙江省工程建

设标准《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标准》DBJ33/T 1284的规定。

6.1.3 再生混凝土的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以及浙江省工程

建设标准《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标准》DBJ33/T 1284的规定。

6.2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的制备

6.2.1 再生粗骨料的进场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再生粗骨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检查型式检验报告、出

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者等质量证明文件，检验报告应符合本指南第

4.1节的规定；

2 应对再生粗骨料的泥块含量、微粉含量、吸水率、压碎指

标和表观密度进行进场检验；

3 同一厂家、同一类别、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再生粗骨料，

每 400m³或 600t应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400m³或 600t的应按一

批计；

4 再生粗骨料进场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指南第 4.1节的规定；当

有一项指标达不到要求时，可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符

合要求的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合格的，可判定该批产品为合

格产品；复检结果不合格的，应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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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生产再生混凝土拌合物应有混凝土配合比报告单；配合比

报告单应根据工程项目对混凝土强度等级、耐久性、工作性等技

术质量要求出具。

6.2.3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生产工序按再生粗骨料是否预湿分为两

种情况：

1 再生粗骨料采用预湿处理的，可不考虑附加用水量，用水

量按净用水量确定；再生粗骨料预湿程度宜根据再生骨料品质和

再生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要求由试配确定；

2 再生粗骨料不做预湿处理时，按本指南第 5.3节的规定计算

附加用水量。干料宜先混合均匀，再按确定的附加用水量与净用

水量之和添加。

6.2.4 再生混凝土生产时，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

机械与设备混凝土搅拌机》GB/T 9142规定的固定式搅拌机进行搅

拌，并应严格按照设备说明使用，每盘搅拌时间应比普通混凝土

搅拌时间适当延长。

6.3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的运输

6.3.1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运输车除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的规定，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运输车应安装符合相应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全国

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

2 运输车应安装车辆右转弯和倒车的安全提醒或可视设备，

宜安装车辆盲区监控系统及混凝土放料无线移动视频监控系统；

3 运输车应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工作，保证运行正常，安全可

靠；车辆外观应保持清洁，罐体内外粘接的混凝土应及时清理，

并应定期检查罐体内搅拌叶片的磨损情况，更换磨损严重的搅拌

叶片。

6.3.2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使用运输车的运输途中及等待卸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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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搅拌运输车罐体正常转速，不得停转；卸料前，罐体宜快

速旋转 20s以上。

6.3.3 翻斗车仅限于运送坍落度小于800mm的再生混凝土拌合物；

运送容器应不漏浆，内壁应光滑平整，并应具有覆盖设施。

6.3.4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的运输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严禁向运输车内的再生混凝土拌合物加水；

2 当采用搅拌运输车运输再生混凝土拌合物时，宜在 1h内卸

料；当采用翻斗车运送时，宜在 30min内卸料；当延长运输时间

时，则应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

3 拌合物在运输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坍落度损失并防止离析，

当拌合物坍落度损失或离析现象较严重时，浇筑前应采用二次拌

合，但严禁二次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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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 工

7.1 一般规定

7.1.1 再生混凝土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

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混凝

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规定，并满足国家和地方有关绿色

施工的要求。

7.1.2 再生混凝土施工前应制定施工方案，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

交底，做好施工记录。

7.1.3 雨天、雪天不宜进行再生混凝土施工。

7.2 浇筑与振捣

7.2.1 浇筑混凝土前，应清除模板内以及垫层上的杂物；表面干

燥的地基土、垫层、木模板应浇水润湿；应检查并控制模板、钢

筋、保护层和预埋件等的尺寸、规格、数量和位置等情况。

7.2.2 夏季施工时，混凝土拌合物入模温度不应高于 35℃，宜选

择晚间或夜间浇筑混凝土；当冬期施工时，混凝土拌合物入模温

度不应低于 5℃，并应有保温措施。

7.2.3 预拌混凝土拌合物在输送和浇筑过程中严禁加水。散落的

混凝土严禁用于结构浇筑。

7.2.4 再生混凝土振捣应能使模板内各个部位的混凝土密实、均

匀，不应漏振、欠振、过振。

7.3 拆模与养护

7.3.1 再生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应采用保湿养护，且特别需要加强

早期养护，浇筑后 1小时宜开始保湿养护，并适当延长养护时间，

保湿养护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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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配制

的再生混凝土，保湿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7d；
2 采用其它通用硅酸盐水泥配制及添加缓凝型外加剂、大掺

量矿物掺合料配制的再生混凝土，保湿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14d；
3 大体积混凝土养护时间应根据施工方案确定。

7.3.2 再生混凝土侧模拆除时，其强度应能保证结构表面、棱角

以及内部不受损伤；底模拆除时，其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

计无要求时，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4。
7.3.3 再生混凝土拆模后，其强度未达到设计强度 75%以上时，

应避免与流动水接触。

7.3.4 当遇大风或气温急剧变化时，不宜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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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查与验收

8.0.1 在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应对再生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能进

行检验，在搅拌地点和浇筑地点分别取样检验，取样和检验规则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和浙江省工程建

设标准《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标准》DBJ33/T 1284的规定。

8.0.2 再生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的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混凝土》GB/T 14902的规定。

8.0.3 再生混凝土强度的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的规定。

8.0.4 再生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的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的规定。

8.0.5 再生混凝土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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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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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混凝土搅拌机》GB/T 9142
《建筑用砂》GB/T 14684
《建筑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混凝土膨胀剂》GB/T 23439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C/T 474
《混凝土防冻剂》JC/T 475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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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JGJ/T 328
《再生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JGJ/T 443
《混凝土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程》DB33/T 1013-2016
《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标准》DBJ33/T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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